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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00� � � � � �证券简称：唐山港 公告编号：2021-020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0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5/17 － 2021/5/18 2021/5/18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4月22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925,928,61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2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185,185,722.8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5/17 － 2021/5/18 2021/5/18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建投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京泰投

资管理中心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

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

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

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

（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

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

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0

元，扣税0.02元（0.20元×10%），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8元。如相关股

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

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

户以人民币进行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8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

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

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上市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

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

其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315-2916409

特此公告。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1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002146� � �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2021-059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荣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情况：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2月5日披露了《关于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 公司控股股东荣盛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荣盛控股” ）一致行动人荣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创投” ）拟自2021年

2月4日起的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2月5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co.com.

cn）发布的《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

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自2021年2月4日至5月7日，荣盛创投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34,323,2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9%，增持均价6.1643元/股，累计增持金额21,157.77万元。 本次

增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计划增持主体：荣盛创投。

2、增持主体持股情况：

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荣盛创投持有公司股份数为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

截至2021年5月7日，荣盛创投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34,323,2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9%。

3、荣盛创投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前12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

4、荣盛创投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前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对公司管理团队的高度认可及

目前公司股价严重低估的情形。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1亿元。

3、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

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4、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1年2月4日起六个月内完成（除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准增持的期间之外）。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存在停牌情形的，将及时披露

是否顺延实施。

5、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6、本次增持股份锁定安排：本次增持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荣盛

创投在法定的锁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进展情况

自2021年2月4日至5月7日，荣盛创投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34,323,22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79%，平均增持均价为6.1643元/股，累计增持金额21,157.77万元。 本次增持计划时间已过

半，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荣盛创投将严格按照上述增持计划并结合市场状况，积极推进增持工作。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发生重大变化等情况，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相关说明

1、在本次增持股份过程中，荣盛创投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等行

为。

2、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3、公司将持续关注荣盛创投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六、备查文件

荣盛创投《关于增持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通知》。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509� � � � � � � � � � �证券简称：*ST华塑 公告编号：2021-036号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7日收到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起诉状》。 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李林、何伟、冯军等42名自然人诉公司、李建生、陈丽、李

兴虎等19名自然人及四川省首义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一案。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各方当事人

1、 原告：李林、何伟、冯军等42名自然人。

2、 被告

（1） 被告一：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 被告二至被告二十一：李建生、陈丽、李兴虎等19名自然人及四川省首义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

(二)�诉讼请求

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原四川省南充羽绒制品厂所实施的集体企业改制因违反法律、法规而无

效；作为改制结果的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原四川省南充羽绒制品厂100%股权的交易无效；

2、 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上述被告赔偿因无权处分和恶意购买原四川省南充羽绒制品厂股权，导

致四川省南充羽绒制品厂欠付的职工集资维权产生的各项费用1,040,861元；

3、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一归还其控制的原南充羽绒制品厂全部财产，具体金额或者财产名

称以司法审计结果确定；

4、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一向原四川省南充羽绒制品厂支付资产使用费用，以及资产因被使

用而产生的财产损失，具体金额以司法审计结果确定；

5、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本案诉讼费用由各位被告共同承担。

(三)�原告起诉依据

原告称：原告所在的企业原四川省南充羽绒制品厂成立于1981年11月5日，企业的成立是为了促进

城镇就业，注册资金50万元，该注册资金构成包括职工集体投入和原南充地区城镇联社拨款扶持建立的

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2016年6月，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李建生、李兴虎、佘旭、蒙森、何佳益、周源、佘

佐元、唐友超、陈守义、四川省首义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等联合开始对四川省南充羽绒制品厂

进行了集体所有制改制，并由原四川省南充羽绒制品厂委托四川省首义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进行改制及产权界定专项审计，原告认为本次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行为，违反了《四川省职工代表

大会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侵害原四川省南充羽绒制品厂职工所享有的所有者权益，其改制行为和股权

交易行为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前述被告因对改制无效和无效的股权交易承担过错责任，其

他部分被告基于法律的规定应该连带承担赔偿责任。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收到《民事起诉状》后，已积极与专业律师商讨应诉方案。 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其审理结果

尚无法定论，故对公司的影响暂无法准确估计。 公司将积极应诉，并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新能”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0,8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21﹞1118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

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0,8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4,560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2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本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3.51元/股。

发行人于2021年5月10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浙江新能”A股

股票6,24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报价剔除规则、申购和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规

定，并于2021年5月1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2021年5月12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5月12日（T+2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

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5,572,098户，有效申购股

数为248,946,875,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506559%，配号总数为248,946,875个，号码范

围为100,000,000,000-100,248,946,87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

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989.53倍，超过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

的6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0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18,72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7519677%。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5月11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

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2021年5月12日（T+2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1日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５３

，

３３３．３４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２１

〕

９２６

号文同意注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５３

，

３３３．３４００

万股。 其中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６

，

０００．００２０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３０．００％

，战略投资者

承诺的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保荐机构相关跟投子公司无需缴

纳配售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４

，

９３３．３３５２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２８．００％

，初始战略配

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１

，

０６６．６６６８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０

，

９３３．３５４８

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５６％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

，

４６６．６５００

万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１９．４４％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

计数量

３８

，

４００．００４８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４４

元

／

股。

根据《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上海

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２

，

４００．５９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００％

（即

３

，

８４０．０５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７

，

０９３．３０４８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５６％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１

，

３０６．７０００

万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９．４４％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６３０７９９７％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

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

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０．５％

。 配售对象的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

×０．５％

（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

主承销商包销。

２

、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

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

Ｔ＋３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

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

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

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

ＩＰＯ

项目网下投资者

服务系统签署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

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

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

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

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提供有

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

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

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

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５

、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初步配售

数量、获配金额、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应缴款总额，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

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

投资者信息。 根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６

日（

Ｔ－１

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

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

按承诺参与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有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２ ８７

，

０４０

，

０１０．８８ － ８７

，

０４０

，

０１０．８８ ２４

个月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３４

，

１３３

，

３５０ １８５

，

６８５

，

４２４．００ ９２８

，

４２７．１２ １８６

，

６１３

，

８５１．１２ １２

个月

国电投创科清洁能源投资

（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８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７４０

，

８００．００ ３４９

，

９００

，

８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深圳市睿远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３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１

，

４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９５７

，

４４０．００ １９２

，

４４５

，

４４０．００ １２

个月

合计

１４９

，

３３３

，

３５２ ８１２

，

３７３

，

４３４．８８ ３

，

６２６

，

６６７．１２ ８１６

，

０００

，

１０２．００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上海电气

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抽签

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

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１７７２

，

３７７２

，

５７７２

，

７７７２

，

９７７２

，

８４０１

末“

５

”位数

９８８１４

，

４８８１４

，

６５８３８

末“

７

”位数

８５９１４３５

，

６５９１４３５

，

４５９１４３５

，

２５９１４３５

，

０５９１４３５

，

３９９４７３０

，

８９９４７３０

末“

８

”位数

９９４２７８６１

，

８６９２７８６１

，

７４４２７８６１

，

６１９２７８６１

，

４９４２７８６１

，

３６９２７８６１

，

２４４２７８６１

，

１１９２７８６１

，

６６３３３２６８

，

１２９７０１４１

末“

９

”位数

１６５３０６５８９

，

１５４７７４２６１

，

１９８０９５２５２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电气风电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股票的

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

有

２２６

，

１３４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电气风电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２０１９

〕

２１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

２０１９

〕

４６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

２０１９

〕

１４８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

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

〕

１４９

号）的要求，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

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

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７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披露的

３４６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７

，

５４２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

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７９

，

３１９

，

３６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

效申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５７

，

１７６

，

６７０．００ ７２．０８％ １９５

，

３０７

，

８８４ ７２．０９％ ０．０３４１５８６７％

Ｂ

类投资者

２４４

，

８９０．００ ０．３１％ ８３６

，

４９３ ０．３１％ ０．０３４１５７９１％

Ｃ

类投资者

２１

，

８９７

，

８００．００ ２７．６１％ ７４

，

７８８

，

６７１ ２７．６０％ ０．０３４１５３５１％

合计

７９

，

３１９

，

３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０

，

９３３

，

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３４１５７２４％

其中余股

１０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睿

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Ｔ＋３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Ｔ＋４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披露的《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中签结果。

五、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２６ ２３６７

、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９９

发行人：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拓医疗”、“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９５９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

联合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４５１

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２１７．６５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１５．００％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１７．６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１５．００％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相同，无需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８６３．３５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３７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

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１

，

２３３．３５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７．３４

元

／

股。

根据《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

《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

４

，

８８２．２２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 即

１

，

２３３

，

５００

股）股

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４０．００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９３．３５

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

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７３１０８８％

。

本次发行缴款环节的重点事项，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如下：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本次发行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０．５０％

。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

×０．５％

（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

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

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Ｔ＋３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

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

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 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

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

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

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

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

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Ｔ＋１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康拓

医疗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６７６６

，

１７６６

末“

５

”位数

８１０４４

，

６１０４４

，

４１０４４

，

２１０４４

，

０１０４４

，

９８１１７

，

４８１１７

末“

６

”位数

５９００２７

，

０９００２７

，

８１３５０６

末“

８

”位数

１２０８２２２５

，

１３４３７３８４

，

１５６３１２２２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康拓医疗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

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９

，

８６７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

５００

股康拓医疗

Ａ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２０１９

〕

２１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

２０１９

〕

４６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

２０１９

〕

１４８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

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

〕

１４９

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

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

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７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披露的

４２３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

９

，

２４５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

《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３

，

９７０

，

６４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数

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２

，

０６６

，

２９０ ５２．０４％ ５

，

２１４

，

３５８ ７０．４６％ ０．０２５２３３８２％

Ｂ

类投资者

１１

，

６１０ ０．２９％ ２８

，

８３６ ０．３９％ ０．０２４８５７８８％

Ｃ

类投资者

１

，

８９２

，

７４０ ４７．６７％ ２

，

１５６

，

８０６ ２９．１５％ ０．０１１３９６７１％

合计

３

，

９７０

，

６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上表中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未考虑余股调整后对初始配售比例的影响。

其中余股

５８３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配售给同泰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

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Ｔ＋３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

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Ｔ＋４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

中签结果。

四、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７．３４

元

／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２５

，

１６０．３４

万元。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

不足

１０

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跟投比例为本次发

行规模的

５．００％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

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获配股数

７２５

，

５００

股， 获配金额

１２

，

５８０

，

１７０．００

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主

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Ｔ＋４

日）之前，依据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缴款原

路径退回。

华泰康拓医疗家园

１

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

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

４

，

０８０

万元， 共获配

１

，

４５１

，

０００

股，获配金额为

２５

，

１６０

，

３４０．００

元，对应配售经纪佣金为

１２５

，

８０１．７０

元。 初始缴

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认购资金及战略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Ｔ＋４

日）之前依据华泰康拓医疗家园

１

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缴款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投资者全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 （元）

限售期限

（月）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７２５

，

５００ １２

，

５８０

，

１７０．００ ０ ２４

华泰康拓医疗家园

１

号科创板员

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４５１

，

０００ ２５

，

１６０

，

３４０．００ １２５

，

８０１．７０ １２

合计

２

，

１７６

，

５００ ３７

，

７４０

，

５１０．００ １２５

，

８０１．７０ －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４５３

传真：

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５００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２

号丰铭国际大厦

Ａ

座

６

层

发行人：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２７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２３１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

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公募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

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

“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

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

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

类投资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在《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

投资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

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２

，

２７０．００

万股， 发行股份占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

２５．００％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

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９

，

０８０．００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

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将按

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１３．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５．００％

，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

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９．５５

万股，占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４６．９５

万股，占扣

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

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有）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刊登的《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举行网

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二、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Ｔ－１

日，周三）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

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

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和证券日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